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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随着法治建设不断完善，依法治国的不断推进，
各行业法律法规已日益健全。然而各大高校作为思想建
设与学术交流的主要阵地，在管理制度与处分程序的规
范化、法制化建设上仍有些迟滞。长期以来，主观上由
于观念落后，对于高校的处分，高校学生都只是被动接
受，面对有争议的处分决定很少据理力争；客观上由于
信息的闭塞，学生在遭受不合理处分后也很难通过有效
渠道提出诉求与质疑 [1]。国家全面推行依法治国以来，
大学生的权利意识逐步得到提高，面对学校不合理的处
分，利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权益的事件也越来越多 [2]。
另外随着互联网发展，新媒体的崛起，这些事件也得到
了全社会各界群体的强烈关注。改革管理制度，规范工
作程序，切实做到处分程序合法合规已经成为摆在高校
管理面前的一道难题。解决了这一问题，才能维护大学
生群体的合法利益，全面提升高校办学水平。

1  高校处分权解析

学术界对于高校处分权，通常认为是高校为维护教
学秩序，根据法律法规对违反校纪校规或达不到学校管
理要求的学生进行强制性处理的权力。对于高校处分权
的性质，鉴于对高校性质的分歧，一直存在两种不同看
法：一、把高校看作民事主体，作为事业法人，高校的
处分权属于民事权利；二、高校处分权是一种公权力，
由法律、法规授权。出于以下几点原因，显然第二种观
点更有利于探讨本文所研究的问题：

1.1 执行性与法律性
高校作为法人，对学生实施处分的权力来源于国家

法律法规的授权。根据《教育法》第 28条规定，学校或
其他办学机构行使“对受教育者进行学籍管理、实施奖
励或处分的权力”；《高等教育法》第 41条更明确了高
校校长持有“对学生进行学籍管理并实施奖励或者处分”
的权力。具体处分措施，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
理规定》第 53条也有明确规定，“纪律处分的种类分为：
①警告；②严重警告；③记过；④留校察看；⑤开除学
籍”。从权力来源角度，高校拥有授权主体资格，其处分
权由法律、法规授权和行政规章确定的。高校处分权是
执行法律、执行权力机关意志的权力，具有执行性。

1.2 强制性与单方面性
高校的处分权具有单面性、强制性。具体体现在高

校行使处分权时，无须事先与被处分者协商，征求被处
分者意见。学生作为行政相对方，是否应当承担某种义
务、能否使用某类资源及其行为是否符合高校利益都是
由作为行政主体的高校的意志所决定。另外在这处分行
为里，高校与受处分学生并非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法律
关系，学生隶属于高校，是典型的行政法律关系。高校
作为行政机关，其行政权力的行使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

1.3 司法界对于高校处分权的态度
从近年由于高校行使处分权所以发的学生对高校的

诉讼案例中来看，除开法院拒不受理的案件，一旦法院受
理，往往都作为行政案件对待。2013年新疆某高校在校
生李某替考被学校开除引发学生与校方纠纷，涉案学生向
当地法院提出诉讼；同年乌鲁木齐另一所高校也发生类
似事件，该高校研究生马某收受他人好处冒充本科生参
加研究生入学考试，在被学校发现后收到了开除学籍的
处分，马某对于处分结果不服，提起行政诉讼。不难发
现类似案件当事人均以行政案件的类型处理向法院起诉。
综上所述，高校作为行政主体，其处分权完全符合

行政权力特征。是否规范行使处分权关乎高校及学生双
方利益。高校的处分只有在合理合法的情况下，才能具
有权威性，正当性；也只有规范化的处分行为才能保障
在校学生的合法权益。针对管理制度制定明确的规范、
严格遵守处分程序、完善相应监督机制对于高校及学生
双方都具有重要意义，有助于减少高校及学生的纠纷与
冲突，避免类似案件的产生。

2  程序公正对于高校行使处分权的重要性

所谓程序公正，笼统地说，即所有社会团体、企业
单位、政府组织机构严格按照既定工作程序处理事务。
凡是面向全体公民服务的组织，都应该具有完善合理的
工作程序，并严格遵守执行，高校作为一种重要社会组
织自然也不例外。
根据美国朱明政治哲学家、伦理学家约翰·罗尔斯

所构筑的正义理论体系，正义的基本要求即公正的法治
秩序，而正当的过程又是法治的基础，正当过程的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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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方式就是程序。罗尔斯将程序正义作为一个独立范
畴，将其分成三个种类：纯粹的程序公正、完善的程序
公正以及不完善的程序公正。其中在实践中真正有意义
的是第一种，纯粹的程序公正。罗尔斯对于纯粹程序公正
的定义是一切取决于程序要件的满足，不存在关于结果正
当与否的任何标准。基于这一定义，笔者认为满足程序公
正，至少应具备以下几个条件：①程序执行主体必须独
立。作为高校来说，必须以合法的校纪校规为标准行使
处分权利而不被个人情感好恶、特定集团的利益所左右；
②被执行者必须享受申辩权。学生作为被执行者，面对高
校处分决定时应当允许质疑、抗辩，必要时对于处分决定
高校应当举行听证会，并允许学生申请行政复议。③对于
程序执行的根据及理由被执行者具有知情权。具体到高
校处分权的行使，即应当事先告知被处分学生处分的理
由，以及处分所依据的相关校纪校规。以上三点是程序
公正的最低要求，必须同时具备缺一不可，才能保证整
个程序执行的公平公开，维护程序的合理性、正当性。

3  当前高校处分程序所存在的问题

3.1 高校作为行政主体做出处分决定时不够独立
在高校实际管理活动中，对于学生的处分大多由下

属各院系提出参考意见，再经由校办批复决定。这一环
节中，辅导员、各科教师、相关系院领导同学生的私人
关系往往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最终的处分结果，违背了
程序执行主体必须独立这一原则。

3.2 高行使处分权的同时未能履行相关义务
前文所列举的新疆两所高校替考的案例中，由于学

校执行程序违法，最终法院的判决结果是校方败诉。事实
上，对于替考学生做出开除学籍的处分决定本身是合理合
规的，问题在于学校在处分之前并没有告知被处分学生享
受申辩的权利，也没有将处分决定书以书面形式送达，程
序上的不合法最终导致了法院要求校方撤销处分决定。

3.3 没有提供有效听证环节
如前面第二点提到的情况，高校在行使处分权时经

常忽略了事先告知的义务，对于提供给被处分学生的听
证机会则更难以落实。高校做出重大处分决定时，举行
听证会能够为被处分学生提供有效的抗辩渠道，保证处
分决定的公平公开。然而具体实践中，往往缺少听证这
一环节，一方面体现了高校在程序执行上的草率，另一
方面也反映了我国高校重结果、轻过程的传统理念。

3.4 学生对于处分结果缺乏申诉渠道
当前学生面对高校的处分决定大多数情况下只有被

动接受。许多高校并没有设立申诉处理机构帮助学生对
于存在争议的处分决定提出申诉。对于少数设立了申述
处理委员会的高校，也往往由于缺乏相关管理规定，难
以起到实际作用，基本形同虚设。在这种情况下，一旦
学生对于处分决定有所质疑，由于相关抗辩渠道的缺失，
要么只有被动接受，要么只能向当地法院提出诉讼，诉
诸法律请求帮助。

4  对高校依照程序合法行使处分权的建议

4.1 设立监督机构
前面提到，当前高校在对学生做出处分决定时一方

面经常受到院系领导、相关教师的个人情感影响，难以

做到公正客观，另一方面整个处分决定的制定所涉及的

各部门实际都代表的是校方利益，缺乏监督与制约。在

这种结构下，很难保证处分决定的客观公正。因此，高

校当重新调整处分主体结构，在各院系与校长办公会之

外另设处分委员会，由学生、教师、校领导共派代表组

成，对委员会负责人定期轮换。委员会的主要职责在于

独立调查并监督学校对学生做出的处分意见，并对最终

处分决定具有一定程度的参与权。

4.2 健全听证制度
听证制度能够有效改善高校管理中校方及学生地位

失衡的局面。对于重大处分决定，召集双方及处分委员

会举办公开听证会，校方可以根据校纪校规对处分决定

进行解释说明，被处分学生也可与针对具体情况提出质

疑与抗辩。通过双方观点阐述与现场对质、辩论，最后

由委员会给出意见并做出处分决定。听证会制度的实施

可以避免在学生处分问题上的“暗箱操作”，加之兼听则

明，也能够有效降低个人情感在处分决定中发挥的作用。

4.3 履行告知义务
面对高校做出的处分，学生具有相关知情权，高校

也承担告知的义务，必须予以履行。对于处分决定依据

的相关校纪校规，材料及证据应当完整提供给被处分学

生，对于处分决定书也应当及时送达被处分学生。事实

证明许多学生因为不满处分而起诉学校的案例中，校方

的败诉大多是由于执行程序存在漏洞与瑕疵。

4.4 完善申诉渠道
对于已经执行的处分决定，校方应当设立申诉处理委

员会，并切实履行申诉处理职责，受理学生的申诉请求，

按时公布申诉进度及结果。同时对于不合理的处分决定，

通过委员会反馈至高校管理人员，并提出撤销或修改建议。

5  结语

随着依法治国理念不断深入人心，依法治校也成为

高校的主要需求。人才是国家繁荣的基础，教育是社会

进步的保障。高校作为国家重要教育机构，为社会源源

不断提供优质人才是基本职责与任务。通过合法程序实

施高校处分行为，是减少纠纷、维护学生权益的主要手

段。只有这样，高校才能更好地开展教学活动，专心于

学术研究，更好地完成其本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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